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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君亭酒店/公司/本公司/

上市公司/发行人
指 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

指
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

行为

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主承销商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 指 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与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差异是由四

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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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于 2022年 6月 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预案。

发行人于 2022年 6月 22日召开了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系列议案，批准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相关议案之

日起十二个月，即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至 2023年 6月 21日止。

发行人于 2022年 11月 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为确保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事项顺利进行，基于股东大会已批准的发行预案和授权，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发行过程中，如按照竞价程序簿记建档后确定的发行股数未达到认购邀请文

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 70%，授权董事长经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可以在不低于发

行底价的前提下，对簿记建档形成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直至满足最终发行股数

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2年 10月 26日，发行人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

于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

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2年 11月 24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同意君亭酒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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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发行人和安信证券于 2022年 12月 16日向 8名发行对象发出《君亭酒店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缴款通知书》（下称“《缴

款通知书》”）。

截至 2022年 12月 20日 12时止，除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中欧基

金春华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外的其他投资者均已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资

金。

根据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函》及其向托管银行发出的划款指

令，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22年 12月 20 日上午 10:23 向托管银行发出

划款指令，要求托管银行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 12:00 时前将“中欧基金春华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购资金划付至安信证券指定收款账户，因托管银行总分

行流程及划款操作流程等原因，导致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催告提醒托管银行

后，认购资金仍未能在指定时间内到账。

鉴于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完全履约的意愿，且“中欧基金春华 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的认购资金已于 2022年 12月 20 日 13:03足额到账，根据《君

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

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中“如投资者可以提供银行划款凭证等证明其已于

规定时限前划付款项或发出划款指令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与发行见证律

师协商确认该笔认购款项是否有效。”的相关规定，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和发行见证律师对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认购行为予以认可，确认该笔认

购资金有效。

2022年 12月 20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报告》（众环验字(2022)3610003 号）。经审验，截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 13

时 30分止，安信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共计 101笔，金额总计为 516,999,976.29元。

2022年 12月 21日，安信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

认股款。

2022年 12月 22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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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报告》（众环验字(2022)3610004号），经审验，截至 2022年 12月 21日止，

发行人实际向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

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精选 2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第二期））、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

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投连-产业精选投

资账户）和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名投资者发行 8,824,031股新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 58.5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16,999,976.29元，扣除发行费

用总额（不含税）人民币 19,330,188.6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7,669,787.61元（大写：肆亿玖仟柒佰陆拾陆万玖仟柒佰捌拾柒元陆角壹分），

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824,031.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488,845,756.61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股票类型及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为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股

票数量不超过 8,933,817股（含本数，为本次募集资金上限 51,700.00万元除以发

行底价 57.87元/股，向下取整精确至 1股），且不超过 24,162,000股（含本数，

为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的 20%）。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发行股数确定为 8,824,031股，未超过发行

人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且发行股数

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三）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2年 12月 13

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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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月 15日至 2022年 12月 12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 57.87

元/股，本次发行底价为 57.87元/股。其中，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申购价格优先、申

购金额优先和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58.59

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1.24%。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根据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2022年 11 月 25日向深交所报送的发

行方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51,7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516,999,976.29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费

用 19,330,188.68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97,669,787.61元。

（五）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大家资产-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精选 2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第二期））、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诺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投连-

产业精选投资账户）、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8名认购对象。

（六）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发行对象所取得的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前述关于股份锁定期的安排。

发行对象因本次发行所获得的公司股份限售期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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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根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11月25日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

案时确定的《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拟发

送认购邀请书对象名单》，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共计165家，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31家，证券公司20家，保险机构6家，其他投资者88家，以及

截至2022年11月18日收市后发行人前20大股东（已剔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方、董监高，未剔除重复机构）。

除上述165家投资者外，2022年11月25日向深交所报送发行方案后至本次申

购报价前（2022年12月15日9:00）新增2家意向认购投资者，上述新增投资者不

属于发行人和安信证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新增认购意向投资者名单具体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

年12月12日（T-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前述167家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

及《申购报价单》等附件，邀请其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在本次发行中发出的附有《申购报价单》的《认购邀请书》合法、有效。本次认

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对认购邀请书发送范围的

要求。

2、申购报价情况

2022年 12月 15日（T日）上午 9:00至 12:00，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的见证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共收到 9名认购对象回复的《申购报

价单》，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9名认购对象均按《认

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5名认购对象为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其余 4名认购对象均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

金。9名认购对象的报价均符合《认购邀请书》要求，均为有效报价，有效报价

区间为 57.89元/股-70.07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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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提

交了除《申购报价单》外的其他申购附件，因其未在报价时间内提交《申购报价

单》，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缴纳申购

保证金

是否为有效

申购

1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59 4,300.00 无需缴纳 是

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9.32 3,400.00 无需缴纳 是

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07 2,200.00
无需缴纳 是67.10 2,200.00

64.74 16,700.00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5.61 5,010.00

无需缴纳 是
61.11 9,200.00

5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

资产-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精选

2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第二期））

67.10 10,000.00 是 是

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

人寿-投连-产业精选投资账户）
62.00 2,000.00 是 是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09 2,000.00
无需缴纳 是60.29 4,555.00

57.89 4,565.00
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8.41 2,100.00 是 是

9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13 5,000.00 是 是

3、发行定价与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申购价

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定价配售原则，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58.59元/股，申购价格在 58.59元/股及以上的 8名认购对象确定

为获配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8,824,03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16,999,976.29元。本

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59 2,850,315 166,999,955.85 6

2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

产-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精选 2号
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第二期））

58.59 1,706,775 99,999,947.25 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59 1,570,233 91,999,951.4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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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59 853,387 49,999,944.33 6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59 777,436 45,549,975.24 6
6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59 580,303 33,999,952.77 6

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

寿-投连-产业精选投资账户）
58.59 341,355 19,999,989.45 6

8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59 144,227 8,450,259.93 6
合计 8,824,031 516,999,976.29 -

本次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获配发行对象均在《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对象名单》所列示的投资者以及新增

的投资者范围内。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出资方均不包括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窦玉明

注册资本： 22,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479号 8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389C

成立日期： 2006-07-19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精选 2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第二期））

认购对象的管理人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肖锋

注册资本： 6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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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楼 10层 1001-6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7693819XU

成立日期： 2011-05-20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

咨询业务；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

的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理芬

注册资本： 2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号 505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成立日期： 2011-06-21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西藏瑞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明明）

注册资本： 29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 3号鑫苑鑫中心历城金融大厦 5楼 510-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12MA3U7G7U12

成立日期： 2020-10-2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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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号 18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成立日期： 2006-06-08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

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军

注册资本： 11,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200号 2层 225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834917Y

成立日期： 1998-03-05

经营范围：
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投连-产业精选投资账户）

认购对象的管理人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号 26F07、F08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成立日期： 2006-02-21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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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31,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3625X4

成立日期： 2002-12-27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

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申购报价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

作出承诺：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和安信证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

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对拟配售的相关发行对象及其最终出资方进

行了核查。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出资方均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

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

情形。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

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发

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

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

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申购报价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见证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

配发行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

况如下：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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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等 6个公募基金产品及“中欧基

金－光大银行－中欧基金阳光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 3个资产管理计划产品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6个公募基金产品已获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3个资产管理

计划产品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完成产品备案。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大家资产-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

精选 2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第二期）”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该产品已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完成备案。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优势

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等 3个公募基金产品及“财通基金-财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财达定增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等 46个资产管理计划产

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3个公募基金产品已获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46个资产管

理计划产品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完成产品备案。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普通机构投资者，以自有资金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

所规定的需要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和产品，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及产品的备案

手续。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诺德基金浦江 8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等 18个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18个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已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完成产品备案。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山东省（捌号）职业年金计划－交通银

行”等 11个企业年金产品、“国泰佳泰价值平衡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个养老金产品及“国泰基金－建设银行－国泰安弘 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1个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述企业年金产品、

养老金产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所

规定的需要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和产品，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及产品的备案手

续；上述资管计划产品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完成产品备案。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泰康人寿-投连-产业精选投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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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资金证券投资账户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所规定的需要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和产品，无需履

行私募投资基金及产品的备案手续。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招商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等 6个公募基金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6个公募基金产品已获中国证

监会准予注册。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规、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的规定，本次

发行的认购对象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

法规所规定的需要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和产品，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及产品的

备案手续。

（五）关于发行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中的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

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2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资产-
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精选 2号集合资

产管理产品（第二期））

专业投资者 I 是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4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投资者 C4积

极型
是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6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
投连-产业精选投资账户）

专业投资者 I 是

8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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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上述 8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六）关于发行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

承诺本次认购对象中不包括发行人和安信证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

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产品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承诺本次

认购对象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不存在保底收益或变相

保底收益承诺安排，亦未接受发行人及上述人员或其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

或者补偿。

经核查，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发行对象具备履行本

次认购义务的能力，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保荐代表人：湛瑞锋、谢辉

联系电话：021-55518311

传真：021-35082550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号黄龙世纪广场 A-11

负责人：章靖忠

经办律师：杨婕、卢胜强、张俊

联系电话：0571-87901110

传真：0571-879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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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

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号 2-9层

负责人：杨荣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毛宝军、刘美、黄为、林俊

联系电话：027-86791215

传真：027-85424329

（四）验资机构

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号 2-9层

负责人：杨荣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美、黄为

联系电话：027-86791215

传真：027-8542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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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2年 11月 18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1 吴启元 43,984,687 36.41 43,984,687

2 从波 23,429,250 19.39 17,571,937

3 施晨宁 12,438,563 10.30 9,328,922

4 吴海浩 2,740,676 2.27 0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价值动量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21,209 2.17 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成长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24,633 1.34 0

7 甘圣宏 1,316,250 1.09 987,187

8 张勇 1,316,250 1.09 987,187

9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聚信价值优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0.83 0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智能生活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99,972 0.83 0

合计 91,471,490 75.72 72,859,92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以公司 2022年 11月 18日股东名册为测算基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

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1 吴启元 43,984,687 33.93 43,984,687

2 从波 23,429,250 18.07 17,571,937

3 施晨宁 12,438,563 9.60 9,328,922

4 吴海浩 2,740,676 2.11 0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价值动量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21,209 2.02 0

6
大家资产－民生银行－大家资产－盛世精选 2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第二期）
2,167,583 1.67 1,706,775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成长优选 1,624,633 1.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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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321,260 1.02 785,116

9 甘圣宏 1,316,250 1.02 987,187

10 张勇 1,316,250 1.02 987,187

合计 91,644,111 70.69 75,351,811

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最终以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8,824,031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吴启元仍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吴启元、丁禾仍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

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本次

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72,859,920 60.31 81,683,951 63.01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47,950,080 39.69 47,950,080 36.99

三、股份总数 120,810,000 100.00 129,634,031 100.00
注：本次发行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按照截至 2022 年 11
月 18日股本结构表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后最终股本结构以股份登记完

毕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数据为准。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金额将有所增长，整体资产负债率

水平得到降低；同时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将提高，短期偿债能力得到增强。

综上，本次发行将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为公司进一步

业务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主要从事中高端精选服务连锁酒店的运营及管理，并于

2022年 2月收购国内知名高端度假酒店品牌“君澜酒店”及高端社区生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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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景澜酒店”。发行人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多层次定位的中高端酒店品牌矩阵，

涉及三大产品系列近十个品牌，成为知名的全国性大型连锁酒店集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

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行法

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不会对高管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

高管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与公司的业务关系、管

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亦不会因为本次发行导致同业竞争或者潜在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产生其他的关联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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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锁定期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

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

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

东及前述主体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

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金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发行人及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符合《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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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

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

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发行过程公平、公正，发行结果合法、有效，符合《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决议；

3、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符合《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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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发行情

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_________________

高 坤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湛瑞锋 谢 辉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

黄炎勋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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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

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

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法律意见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经办律师：

章靖忠 杨 婕

卢胜强

张 俊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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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内

容与本所出具的众环审字(2021)0211155号、众环审字(2022)3610061号审计报告、

众环专字 (2022)3610064 号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

(2022)3610060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

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

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杨荣华 毛宝军

中国注册会计师：

林 俊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 美

中国注册会计师：

黄 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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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内容与

本所出具的众环验字(2022)3610003号、众环验字(2022)3610004号验资报告不存

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

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刘 美 黄 为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杨荣华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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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时间

（一）发行人：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35号

电话：0571-86750888

传真：0571-85071599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38号国投大厦 7楼

电话：021-55518311

传真：021-35082550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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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君亭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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